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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说明

天职业字[2021]13089-2号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我们审计了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伟股份”）财务报表，包括2020年12

月31日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和资产负债表、2020年度的合并利润表和利润表、合并现金流量表

和现金流量表、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和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以下简称“财

务报表”），并于2021年4月7日签署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国务院国资委《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

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2017年修订）的要求，中伟股份编制了后附的2020年度非经营性资金

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以下简称“汇总表”）。

编制和对外披露汇总表，并确保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完整性是中伟股份管理层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对汇总表所载信息与已审计财务报表进行复核。经复核，我们认为，汇总表在

所有重大方面与已审计财务报表保持了一致。除复核外，我们并未对汇总表所载信息执行额

外的审计或其他工作。

为了更好地理解中伟股份2020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应当与已

审计的财务报表一并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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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说明（续）

天职业字[2021]13089-2号

[此页无正文]

中国·北京

二○二一年四月七日

中国注册会计师： 刘智清

中国注册会计师： 曾春卫

中国注册会计师： 陈贵



2020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

编制单位：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资金占用方名称
占用方与上市公司的

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的

会计科目

2020年期初占用

资金余额

2020年度占用累计

发生金额（不含利息）

2020年度占用资

金的利息(如有)
2020年度偿还累

计发生金额

2020年期末占用

资金余额
占用形成原因 占用性质

现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小计

前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小计

总计

其它关联资金往来 资金往来方名称
往来方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

系

上市公司核算的

会计科目

2020年期初往来

资金余额

2020年度占用累计发生

金额（不含利息）

2020年度占用资

金的利息(如有)
2020年度偿还累

计发生金额

2020年期末往来

资金余额
往来形成原因 往来性质

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湖南汉华京电清洁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447.70 2,534.02 2,005.73 976.00 工程设备款支付 经营性往来

湖南民强工程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73.26 55.62 17.64 工程设备款支付 经营性往来

小计 447.70 2,607.28 2,061.35 993.64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贵州中伟资源循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3,525.70 13,525.70 资金往来 非经营性往来

湖南中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816.83 48,963.58 49,717.41 63.00 资金往来 非经营性往来

天津中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05 0.55 1.60 资金往来 非经营性往来

天津中伟循环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0.05 0.30 0.35 资金往来 非经营性往来

湖南中伟循环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0.05 0.20 0.25 资金往来 非经营性往来

中伟（香港）新材料科技贸易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51 1.51 资金往来 非经营性往来

小计 817.97 62,491.85 63,245.30 64.52 

关联自然人

其他关联方及其附属企业

总计 1,265.67 65,099.13 65,306.65 1,058.16 

法定代表人：邓伟明 主管会计机构负责人：朱宗元 会计工作负责人：邹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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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贵
李湘华:
补充黄色标记的行对应金额，补充后使期初余额加本期借方减贷方发生额与期末余额横向平衡，并相应补充纵向合计金额。

陈贵
李湘华:
此行应披露实际控制人及亲近亲属控制企业的经营性资金往来，对照附注有应收关联方往来核实补充
回复：应收外部关联方往来款均为根据采购合同预付的工程设备款，且预付比例与合同约定一致，与其他设备供应商的预付比例相比也处于正常水平，因此不属于资金占用，无需披露。
第二次复核：应补充披露实际控制人及亲近亲属控制企业的经营性资金往来（工程款支付也属于经营性往来）


